
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

服務與學習(一) 0 2 0-0-2

服務與學習(二) 0 2 0-0-2

國文 4 4 2-2-0 2-2-0

英文 6 6 3-3-0 3-3-0

應用文與習作 2 2 2-2-0

體育 0 4 0-2-0 0-2-0

生涯運動 0 4 0-2-0 0-2-0

社會 民主憲政與法治 2 2 2-2-0

自然 程式設計與應用 2 2 2-2-0

大學之道 2 2 2-2-0

學涯規劃 1 1 1-1-0

職涯規劃 1 1 1-1-0

20 32

博雅通識 8 8

創新管理 2 2 2-2-0

學院必修科目應修學分數 2 2

色彩計劃 2 2 2-2-0

美膚美體學與實務 3 3 3-2-1

髮型結構與成型 3 3 3-2-1

造型原理 2 2 2-2-0

流行美學 2 2 2-2-0

基礎彩妝設計 3 3 3-2-1

當代藝術思潮 2 2 2-2-0

美容專業英語 2 2 2-2-0

髮型染燙實務 3 3 3-2-1

年代造型設計 3 3 3-2-1

美容經絡實務 3 3 3-2-1

服裝造型設計 3 3 3-2-1

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2 2 2-2-0

彩妝藝術設計 3 3 3-2-1

專題(一) 2 2 2-2-0

時尚髮型設計 3 3 3-2-1

頭皮舒壓養護 3 3 3-2-1

美容醫學與術後照顧 2 2 2-2-0

整體造型設計 3 3 3-2-1

專題(二) 2 2 2-2-0

51 51

美容化學與實驗 3 3 3-2-1

解剖生理學 2 2 2-2-0

美容衛生學 2 2 2-2-0

化妝品概論 2 2 2-2-0

芳香保健與美體實務 3 3 3-2-1

手足保養與美化 3 3 3-2-1

博雅通識

學院

必修

專

業

必

修

(
未

含

實

習

)

專業必修科目應修學分數

(未含專業實習)

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

學分數　—　上課時數　—　實習時數

核

心

通

識

生活

語文

體育

其他

核心通識課程應修學分數

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美容菁英技優領航專班課程表(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)

科

目

類

別

子

類

別

名

稱

科

目

名

稱

學

分

數

時

　

數

學　　分　　及　　授　　課　　時　　數

備註
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



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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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日間部四技美容菁英技優領航專班課程表(11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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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妝品原料學 2 2 2-2-0

美容營養學 2 2 2-2-0

美容抗老化科學 2 2 2-2-0

美容諮詢與服務 2 2 2-2-0

基礎中醫美容 2 2 2-2-0

流行飾品設計 3 3 3-2-1

多媒體視覺設計 3 3 3-2-1

美容藥膳實務 3 3 3-2-1

美容文獻導讀 2 2 2-2-0

皮膚科學 2 2 2-2-0

生活美學 3 3 3-2-1

時尚精品概論 2 2 2-2-0

藝術美甲 3 3 3-2-1

美容膳食設計 2 2 2-2-0

精油理論與實務 2 2 2-2-0

美妝品安全資訊 2 2 2-2-0

自然療法與實務 3 3 3-2-1

造型材料應用 3 3 3-2-1

樂齡時尚 3 3 3-2-1

婚禮造型與規劃 3 3 3-2-1

美容職場英語 2 2 2-2-0

美容健康管理 2 2 2-2-0

中草藥美容應用 3 3 3-2-1

美容保健食品 2 2 2-2-0

美容產業行銷與管理 2 2 2-2-0

美容職場內涵與素養 2 2 2-2-0

微型創業與管理 2 2 2-2-0

20

選修 海外實習 2 2 2-0-2

必修 校外實習(一) 9 9 9-0-9

必修 校外實習(二) 9 9 9-0-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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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

◎本專班學生獲選為「全國技藝競賽」或「全國家事類技藝競賽」國手或選手並參與培訓計劃者，提出培訓證

明，經系課程會議審核通過，可抵免專業必修「髮型結構與成型」「基礎彩妝設計」課程；及另抵免專業選修

課程6學分。

◎日間部四技美容菁英技優領航專班113學年度入學：畢業總學分數為130學分，必修科目應修學分數為99學分

，選修本系最低學分數為15學分，最多可承認跨系選修學分數為16學分，合計應選修最低學分數為31學分。

◎113年3月13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美容系(科)務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議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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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計應選修最低學分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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